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文件

学部发〔2021〕8 号

地理科学学部“地理科学励耘实验班”导师

制管理办法（试行）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 2.0 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强化使命驱动、注重大师引领、

创新学习方式、促进科教融合、深化国际合作，选拔培养一

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为了培养具有时代意识、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面向未来和责任担当的地理专业领军人才，高起

点、高标准、高质量落实拔尖人才培养目标，针对地理科学

拔尖计划 2.0 基地（地理科学励耘实验班）实行导师制，特

制定导师制管理办法。

一、导师遴选的基本要求

为充分发挥导师对拔尖学生的精神感召、学术引领和人

生指导作用，通过导师的言传身教而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和

创新潜力，导师遴选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

1.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导师应秉承“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校训，德才兼备，热心教书育人，有意愿为拔尖人才培



养做贡献。

2.导师应具备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一定的国际化背景，能

够把握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及前沿研究，能够依托国家科研项

目和国际交流合作为拔尖学生成长搭建平台。

3.导师应在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突出

成果，特别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有独到认识，并取得显著成

效。

4.导师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二、导师遴选的方式

1.在每学年的地理科学励耘实验班新生入学前，根据学

校的有关规定及学部的基本要求，面向全学部招募导师，最

终经地理科学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进入学部的导师库。

2.学部在新生入学后发布导师库信息，采取多种形式推

动师生双方的深入了解，最终通过师生双向选择的方式，为

励耘实验班的学生确定导师。原则上，每位导师只能承担该

年级 1 名学生的指导任务，同时要求导师负责全程四年的指

导。

三、导师的主要职责和指导指南

1.注重立德树人，通过言传身教，激励学生把自身价值

实现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远大理想抱负落实到报效

国家的实际行动中。



2.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对学生指导有明确思路和具体

计划，能保障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能够严格要求学生。

3.认真学习并深刻领会拔尖人才培养的有关文件要旨，

严格遵守学部的导师制管理办法，每学年积极支持并参与

2-3 次励耘实验班的各类学术活动，包括：学术研讨会、读

书讨论会、学术考察、科研实践等。

4.承担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和生活导师三重责任，在不

同学年有计划地对学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生涯规划等

方面给予全方位指导。

5.大一学年，注重对学生的学业引导及专业教育。指导

学生养成自觉自律的学习习惯，积极主动适应大学学习生活，

夯实学业基础。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了解地理学发展历

史和学科特点，初步确定专业方向。

6.大二及大三学年，注重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学术志

趣和勤奋钻研的内在动力，引导学生树立独立思考、勇于质

疑、潜心探索的科学精神。通过指导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

目、开展本科生科研项目、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多种形式，

帮助学生了解学科前沿，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

7.大四学年，注重挖掘学生的创新潜力，引导学生接触

研究前沿，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科研素养。指导学生做好长

远的生涯规划，高质量完成本科论文。

8.原则上，导师没有支付学生劳务费的义务，但可以根



据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实际工作量，酌情支付一定报酬。学

生参与野外工作的日常食宿、交通等费用等，应当按照与研

究生同样的标准，由导师负责。

四、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1.珍惜进入励耘实验班的机会，树立高远志向，付出百

倍努力，努力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理学科拔尖人才。

2.充分利用学部搭建的导师制平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积极主动与导师沟通交流，在课程学习与科研实践中

做到勤学好问，虚心请教。

3.按照学部的规定和导师的要求，积极参与学术研讨会、

读书讨论会、学术考察、科研实践等各类学术活动，认真完

成导师布置的各项学习和科研任务。

4.严格遵守学部有关导师制的各项规定，认真填写每次

的导师指导记录，每学期按时提交导师制进展报告。

五、导师制的管理

1.学部建立优秀导师奖励制度，对拔尖人才培养成效显

著以及在指导模式上有创新经验总结的导师予以奖励。

2.指导 1 名励耘实验班本科生，每学期为导师核算为 3

个标准学时的工作量。

3.导师可采取多种方式指导学生，原则上每月应有 1-2

次对学生的当面指导。导师要认真审核学生指导手册的每次



指导记录，并签字确认。导师应在每学年向学部提交一份所

有学生的指导总结报告。以上各项将作为学部对导师进行评

价的主要依据。

4.导师因主客观原因无法承担学生指导职责时，可以申

请退出，最终结果经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决定。在导师

退出的情况下，学生可以申请重新选择导师。

5.学生在大一结束之后到毕业之前有一次申请更换导

师的机会。每学期开学初一周内，经学生本人申请及学术班

主任批复后，学生可以在导师库中重新选择导师。原导师与

该生的关系自动解除，依然列入导师库。

6.学生因主客观原因无法继续在励耘实验班学习时，可

以退出导师制，该生与导师的关系自动解除，导师继续保留

在导师库中。后期加入励耘实验班的学生，可以在导师库中

选择尚未有指导学生的老师。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

解释。本办法是试行办法，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按照程序进行

修改、完善。

地理科学学部

2021 年 12 月 6 日


